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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财预〔2019〕298号
　

德宏州财政局关于下达2019年生态功能区转移支付资金的通知

各县市财政局：

为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引导各地加强生态环境保护，提高基本公共服务保障能力，省财政厅建立了生态补偿、奖惩激励的生态功能区转移支付制度。按照《云南省生态功能区转移支付办法》（云财预〔2018〕212号），以及《云南省财政厅关于下达2019年生态功能区转移支付资金的通知》（云财基层〔2019〕10号），现将2019年生态功能区转移支付资金分配下达你县（市）（详见附件），此项补助列入2019年“1100226重点生态功能区转移支付收入”科目。根据预算管理相关要求，请各县（市）将《德宏州财政局关于提前下达2019年部分转移支付资金的通知》（德财预〔2018〕571号）中“选聘贫困人口开展生态护林补助一列扶贫专项”资金列账科目由“2130599 其他扶贫支出”调整更正为“1100226 重点生态功能区转移支付收入”。2019年新增建档立卡贫困人口生态护林员补助按7-12月所需数安排。

各县（市）要加强资金管理，按照办法规定统筹用好资金，切实提高资金使用效益。各县（市）财政部门要将年度生态环境质量监测考核及奖惩结果报告同级人民政府，下一步，州级将按照省财政的工作要求进一步加大考核奖惩力度。

附件：德宏州2019年生态功能区转移支付资金分配表（总表不发县市）
　　　　 

　　　　　　　　　　　　　

　　　                        德宏州财政局

　　　　                     2019年9月17日

	抄送：本局预算科、国库科。 
	

	德宏州财政局办公室
	2019年9月17日印发


	德宏州2019年生态功能区转移支付资金分配表（总表不发县市）

	
	
	
	
	
	
	
	
	
	
	
	单位：万元

	县市
	全年下达情况
	其中：
	调整情况

	
	小计
	提前下达数
	本次下达数
	对自身财力投入的奖励性补助
	生态护林员补助
	2019年新增生态护林员补助
	政策性补助（国有林场改革增加补助）
	政策性补助（禁止开发区）
	上年考核扣减（按上年惩减数的50%扣减）
	原列扶贫专项(调整前列2130599)
	调整后列1100226

	德宏州合计
	 17,774 
	 13,550 
	 4,224 
	11 
	1,938 
	200 
	500 
	1,133 
	-564 
	300 
	300 

	德宏州本级
	 1,750 
	 1,204 
	 546 
	
	
	
	
	
	
	
	

	县级小计
	 16,024 
	 12,346 
	 3,678 
	11 
	1,938 
	200 
	500 
	1,133 
	-564 
	300 
	300 

	芒　市
	 3,106 
	 2,487 
	 619 
	
	681 
	
	
	
	-564 
	50 
	50 

	梁河县
	 2,401 
	 1,729 
	 672 
	3 
	360 
	200 
	500 
	
	
	110 
	110 

	盈江县
	 5,966 
	 4,448 
	 1,518 
	
	595 
	
	
	
	
	90 
	90 

	陇川县
	 2,169 
	 1,776 
	 393 
	
	302 
	
	
	
	
	50 
	50 

	瑞丽市
	 2,382 
	 1,906 
	 476 
	8 
	
	
	
	1,1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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